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政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0年度易字第338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05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

稱被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判處

有期徒刑7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

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之說明：

　㈠被告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認定：

　1.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

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乃為：「如判

決之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因一部上訴而其

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亦應成

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但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倘為無罪、

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無罪、免訴或不受理部分不生移審

上訴審之效果而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

輕被告訟累，且當事人既無意就此部分聲明上訴，將之排除

在當事人攻防對象之外，亦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爰

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以資適用。又本項但書所稱『無罪、

免訴或不受理者』，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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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之諭知者，亦屬之」。

　2.參酌前述立法理由中關於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

被告訟累，以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說明，則原判決就經檢

察官以接續犯一罪予以起訴之「被告趁A女…至…『浴室』

提水…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

房及腹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部分，固漏

未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此等部分不成立犯罪之理由，致疏未就

此等部分「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然因

本案自始僅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而爭執原審不應對其為有

罪之判決，原審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

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認為「被告趁A女…至…

『浴室』提水…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

摸A女乳房及腹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未

經原審予以審認（被告有罪）之（檢察官起訴）部分，自始

非當事人聲明上訴之範圍，而排除在當事人二審攻防對象之

外。質言之，本院審理之範圍，乃以經原審審認被告成立犯

罪之部分為限。

　㈡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雖以原判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不若錄影畫面之連續播

放，而得以完整觀察A女之前後完整反應為由，爭執影像擷

圖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3頁）。惟該影像擷圖，乃原審

法官（法院）勘驗A女提供之錄影畫面所製作勘驗筆錄之附

件，本應與勘驗筆錄之文字部分合併觀察始屬完整；且本院

復已當庭一再重複播放A女所提供之錄影畫面，由被告比對

原審勘驗筆錄（含附件）後，具體指明原審之勘驗筆錄（含

附件）有所缺漏、不符而應補充勘驗之部分於先，再就被告

指明部分，偕同被告、檢察官當庭補充勘驗無訛，並製有勘

驗筆錄在卷足按（本院卷第183-184、190-191頁），自無被

告所質疑該影像擷圖失諸片段之疑慮。職是，被告主張原判

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欠缺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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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及補充理由部分：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㈠A女是外籍人士，表示要跟我和解而

不想提告了，為了節省司法資源讓我得以專注照顧母親，我

也願意配合，但原審都沒有處理，甚至錯誤阻止我訊問A

女，請求撤銷發回原審讓我得以與A女磋商和解，並傳訊A女

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㈡原審認定犯罪事實錯誤，蓋由A女

遭我碰觸時沒有任何反應，即可知我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之

身體部位，只是受限於（A女所使用手機之）拍攝角度，才

產生我已實際觸及A女身體之錯覺；㈢更有甚者，本案實際

上是A女先以如果我不和她做愛，就不照顧母親，向我強制

求愛未果；另外還拿我的大浴巾進到浴室洗好澡後，刻意不

穿內褲僅以大毛巾圍腰臀而讓私處走光誘惑我，見我不為所

動，則進而褪下圍巾躺在我的床鋪上自撫私處，我仍無動於

衷，但因此被迫天天藉故外出採買以躲避A女，A女還發怒質

問我是否要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

桶，最後才有這齣求愛仙人跳，上述各節除了有我提出之住

處監視錄影畫面外，另請求傳訊A女及其主管，以證明我乃

是被迫觸扶A女之肥腰虛應故事，且A女遭碰觸後還進而抬起

肥腰、自挺肥胸、自嘟肥唇索吻，足徵被告主觀上欠缺性騷

擾之犯意。經查：

　㈠就上訴意旨㈠部分：

　1.被告忽而稱「A女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

訴）」一情，乃是發生原審審理期日前（庭訊之外），忽而

又改稱係在原審審理期日為之。而經本院當庭（反覆）播放

原審審理期日錄影（音）畫面關於A女陳述之部分，予被告

比對原審審理筆錄進行確認後，被告主張原審審理筆錄記載

有所不符、欠缺，而具體聲請勘驗之範圍，依序為（本院卷

第236-239頁）：

　　⑴原審審理期日31分42秒至32分31秒中，就被告關於「你是

否曾經提前到我家工作，從我衣櫃拿我浴巾洗澡」之提

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我是去浴室幫他(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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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下同)媽媽拿水洗澡，但他在浴室騷擾我，我被水噴

溼了，當時我沒有證據不然我也要告他，可是我沒有證

據，而且是去幫他媽媽工作，我要工作，被告拿浴巾給我

擦乾衣服繼續工作，因為我沒有錄到，所以我沒有辦法告

他」（本院卷第244頁，原審卷第76-77頁）。

　　⑵原審審理期日37分0秒至39分35秒，檢察官反詰問時之實

質問答內容，除檢察官關於「被告是否在你工作時常常摸

你的屁股、胸部」之提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

「對，他經常都這樣，所以我才想辦法留證據告他，因為

前面都沒有證據」外，其餘均同原審筆錄之記載（本院卷

第245頁，原審卷第77-78頁）。

　　⑶原審審理期日46分10秒至46分37秒中，關於被告住處監視

錄影畫面床鋪區之詳實問答內容為：

　　　法官問：這個床鋪是誰使用的？

　　　A 女答：應該是他吧，我也不知道。

　　　法官問：你去的時候有人在使用這塊區域嗎？

　　　A 女答：沒有（本院卷第245頁，原審卷第79頁）。

　　⑷原審審理期日1時3分45秒起之A女以被害人（告訴人）身

分所為陳述，可供明確辨識者為：「…我希望法官可以判

重一點…浴室潑水我沒有證據，我不敢跟別人講…我只有

跟一個很好的朋友講過這件事…」（本院卷第246頁，原

審卷第85頁）。

　　以上各節，乃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按

（本院卷第244-246頁），是以被告所指明原審審理筆錄之

記載，有所不符、欠缺之部分，經當庭勘驗後，俱無被告所

稱「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一情，A女經本院勘驗

部分之陳述真意乃為：被告乃不時在其照顧被告母親之工作

過程中，以摸A女屁股、胸部之手法對A女實施騷擾，其中騷

擾行為尚曾發生在A女進到浴室擬提水為被告母親擦澡之

際，該次A女因此遭弄濕衣服，但為了完成替被告母親擦澡

之工作，乃使用被告交付之浴巾擦乾衣服後繼續工作，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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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前連同浴室該次之被告種種騷擾舉動，A女均未及蒐

證，也不敢跟他人張揚，只曾對最好之朋友提過該情，起初

一再隱忍之A女不勝其擾，乃起意使用手機進行本案之錄影

蒐證，終於取得證據而得以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

刑。

  2.原審審理期日筆錄中，並無任何關於「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

而不想提告」等類似內容之記載（原審卷第71-85頁），至

經本院當庭勘驗之部分則如前所述，同乏「A女曾表示有意

和解而不想提告」之情，是被告上訴意旨所稱「A女曾在原

審審理期日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訴）」云

云，純屬子虛，並非事實，不足採信；另由本院勘驗所得之

A女陳述真意，毋寧係已因被告屢屢騷擾之舉而隱忍許久、

困擾甚深，方對本案進行蒐證後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

量刑，則A女於原審審理期日前，亦應顯乏與被告磋商和解

之盤算、計畫，被告另一度空言指稱「A女曾在原審審理期

日前，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云云，同屬無據。

　3.由前述勘驗結果，復可知被告另一度抗辯：A女（於原審審

理期日）表示沒有任何關涉被告犯嫌之證據，而係想提告其

前任看護者云云（本院卷第239頁），亦非事實，顯不足

採。

  4.A女既為被告母親之居家照顧服務員，則被告因而藉故索得A

女之郵局存摺影本，尚不足為奇，被告徒以其手邊有A女之

郵局存摺影本（本院卷第76頁）乙節，遽為A女有意就本案

與其磋商和解等推論，亦不可採。準此，被告請求傳訊A女

到庭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即顯無調查之必要。

  ㈡就上訴意旨㈡部分：

  1.本案案發過程乃為：被告先是趁A女與被告母親交談時，以

左手撫摸A女背部，A女隨即以左手肘頂開被告；再之後，被

告左手繼續往下撫摸A女之腰部及臀部，A女則轉身以右手將

被告左手撥開；嗣被告（再）以左手撫摸A女左肩，並持續

小聲說「沒事沒事…」，A女則以右手揮開被告，惟被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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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以左手撫摸A女背部，隨後再自A女右後方環抱A女之腰部

及臀部，A女往前掙脫並側身朝向被告出聲「什麼沒事」，

並以雙手撥開被告後往左閃躲及出聲「你沒事，我有事」；

稍後，被告（復）自A女後方以左手撫摸A女腰部、以右手撫

摸A女右側胸部，A女將被告右手撥開並往右閃躲；被告復以

右手撫摸A女左肩，A女轉身掙脫；被告又進而在A女身後坐

下並伸手碰觸A女腰部及臀部，A女往左閃開，被告隨即起身

上前，A女轉身面向被告稱「你不要碰我…我是社會局派來

照顧你媽媽」，被告以「好好好」回應並發出噓聲示意A女

小聲一點（以免驚擾被告母親）各節，乃經原審勘驗明確，

並製有勘驗筆錄（含附件）存卷足憑（原審卷第30、33-37

頁）。足見A女當下實有「頂開」、「撥開」、「揮開」、

「（轉身）掙脫」、「閃躲（閃開）」被告等一連串之肢體

動作，且被告當場復曾以「好好好」之用語，回應A女所提

「你不要碰我」之明確要求，苟如被告所辯，被告並未實際

碰觸A女身體，而只是拍攝角度造成之錯覺，孰能置信？

　2.復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具體請求重複勘驗之部分，亦明確顯

示：當被告以左手碰觸A女左肩時，A女身體明顯抖了一下且

有左肩後頂的動作；另於被告碰觸A女臀部時，A女明顯轉身

向右，並以右手向後微拍各節，有勘驗筆錄在卷足稽（本院

卷第190-191頁），益徵被告確已實際碰觸到A女之左肩、臀

部等身體部位，且A女或以抖動身體順勢後頂，或以轉身擺

脫再伸手拍打等方式，明確閃躲、阻（制）止被告無訛。被

告執意反覆陳稱A女並無任何閃躲等遭碰觸身體後之通常反

應，暨進而辯稱於案發當日，其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身體云

云（本院卷第191頁），均非事實，不足採取。

  ㈢就上訴意旨㈢部分：

　1.在被告於案發當日每一次碰觸當下，A女乃旋有「頂開」、

「撥開」、「揮開」、「（轉身）掙脫」、「閃躲（閃

開）」被告等明確之肢體回應，且A女尚另向被告清楚言明

切勿再碰觸自己身體之意旨，均業經本院詳予認定如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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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具社交經驗之常人，均一望即知A女對被告碰觸之深切厭

惡，自不容被告恣意曲解為A女欲迎還拒，甚且別有嘟唇等

主動索吻、求愛之舉。

　2.至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經本院當庭

勘驗結果，雖顯示均係拍攝乙名短髮女子，惟其中一段短髮

女子乃係位於畫面右側而無從辨識其穿著，另一段則見短髮

女子起身走動且穿著暴露而露出大腿，然經反覆播放，均未

能明確辨識出被告所指稱「短髮女子乃未穿內褲而下半身赤

裸，手撫陰部自我發洩，暨手拍枕頭示意被告上床做愛等動

作」，及該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左上角標示「2020年11月15日

14時13分」等節，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1-192

頁），則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顯非案發當日之

影像，且影像中之短髮女子究為何人，事實上根本無從辨

識，職是，由拍攝時間點、遭拍攝對象等項觀之，該等住處

監視錄影畫面，俱核與本案全然無關，自不容被告執此遽為

係A女向其強制求愛之虛偽情詞於先，再為其因顧忌A女不照

顧母親，方不得已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其主觀上欠缺

性騷擾犯意等不實推論於後。

　3.又被告請求本院勘驗之另則影像（下稱「點選廁所照片影

像」），則僅顯示：某人開啟手機中之照片APP並點選日期

標誌為2020年11月22日之照片1張，點選之後可以看出該照

片是拍攝某處之廁所馬桶，且馬桶前方分別擺設有藍色水桶

及抹布，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3頁），

被告單憑該影像率爾主張確存「A女還發怒質問其是否要迎

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一情，

再逕為A女於案發前屢屢向其主動求愛之推論，俱顯屬無

憑。

　4.承前，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及「點

選廁所照片影像」，均無足稍予印證被告關於本案導因於A

女主動且強制向其求愛，其方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而欠

缺性騷擾主觀犯意等所辯，是其此部分所辯，亦顯屬子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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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無足取，其為此等不實抗辯聲請傳訊A女及其主管，同無

調查之必要。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均非實在，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3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

度偵字第4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強制觸摸罪，處有期

徒刑柒月。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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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竟意圖性騷擾，基於

乘人不及抗拒而觸摸他人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單一接

續犯意，利用A女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之4

住處，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在該住處房間內，乘A

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之際，接續以手短暫觸摸

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排除法則，旨在禁止國家機關以違法侵害

人民基本權方式取得證據，其規範對象不及於私人。私人違

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尚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如其

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至因私人違法錄音（影）

而受害者，則由國家依刑事實體法處罰私人違法取證行為，

以履行國家保護基本權之義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

0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A女為蒐證而於被告住處

以行動電話之攝影功能拍攝本案經過，縱有侵害被告隱私之

可能，亦僅屬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足

認係違反被告之任意性所取得，揆諸前述判決意旨，應有證

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

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

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

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

證據，非為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97年度台上字第356號、第1069號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就上開具結陳述有何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舉證，自難認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存在，應認證

人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均有證據能力（嗣

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業經交互詰問，而經合法調查）。

㈢、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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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證人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均與審判中相符，

而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

定要件不符，應無證據能力。

二、被告甲○○矢口否認有何性騷擾罪犯行，辯稱：告訴人A女

對我強制猥褻，強迫我跟A女做愛，我只是迎合A女，假裝喜

歡A女，我只有碰到A女的衣服，沒有對A女性騷擾云云。經

查：

㈠、被告母親因行動不便，無法自行盥洗，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安排A女至被告住處，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A女因

此於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在被告住處房間為被告母

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一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院卷第28

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審理中證述內容相符

（院卷第80頁），此情應堪認定。

㈡、A女於前述時、地，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期間，被

告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

一節，業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

誤，並有該影像檔案截圖在卷可稽（院卷第30、34-37

頁），是被告曾於前述時、地，利用A女為其母親提供居家

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時，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

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一情，亦堪認定。

㈢、被告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時，A女

於遭被告短暫觸摸後，曾有轉身閃躲，並對被告表示「你

（即被告）很奇怪」、「你（即被告）不要碰我」等語一

情，亦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

（院卷第36-37頁）。是被告前述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

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已違反A女意願，而破壞A

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

和狀態，屬於基於騷擾意圖之不當觸摸行為一節，亦足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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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被告辯稱：我曾遭到A女強制猥褻、性交，而至警局報案云

云。惟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函覆結果略

以：被告曾於110年10月2日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

心路派出所提出性騷擾等案告訴，然其提出之監視器檔案，

並無被告遭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有該局函文在卷可稽

（院卷第53頁）。觀諸該函文檢附之影像截圖（院卷第65-6

7頁），確實未見被告遭人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且證人A

女於審理中證述：我不是影像截圖中的人，印象中我不曾坐

到被告住處房間內的床上等語（院卷第79頁）。由此觀之，

被告所辯尚難憑採。況前述影像顯示之拍攝日期為110年9月

3日，與本案發生之109年11月22日明顯有別，縱被告所辯屬

實，亦與被告於前述時、地碰觸A女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具

有性騷擾之意圖無涉。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強制觸摸罪，係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

之身體所為，非刑法上強制猥褻之偷襲式、短暫性不當觸摸

行為。所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

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

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而所謂「不及抗

拒」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

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換言之，性騷

擾行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是否滿足性慾則非所問，其侵

害之法益，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

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利用A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接續以短暫

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方式之行為，雖未達於妨害A女性意思

自由之程度，然由A女於遭被告偷襲觸摸後出現閃躲、出言

制止之反應，堪認已破壞A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

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核其所為，係犯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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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被告利用A女前往其住處

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單一機會，在密接時間，於同一

地點所為多次短暫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行為，應論以接續

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欲，竟

漠視他人受法律保障之性安寧、平和權益，利用A女前往被

告住處為被告母親履行居家照顧勞務期間，以偷襲方式觸摸

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本案

犯行，所為誠不足取。被告犯後否認犯行，增加A女到庭作

證之訟累，並使A女須於證述過程中再次回憶被害過程，並

於詰問過程中以不當詰問方式造成A女當庭痛哭，可見被告

犯後毫無悔悟之意。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院卷第83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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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政璜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338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0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判處有期徒刑7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之說明：
　㈠被告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認定：
　1.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乃為：「如判決之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亦應成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但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倘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無罪、免訴或不受理部分不生移審上訴審之效果而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被告訟累，且當事人既無意就此部分聲明上訴，將之排除在當事人攻防對象之外，亦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爰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以資適用。又本項但書所稱『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者，亦屬之」。
　2.參酌前述立法理由中關於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被告訟累，以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說明，則原判決就經檢察官以接續犯一罪予以起訴之「被告趁A女…至…『浴室』提水…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房及腹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部分，固漏未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此等部分不成立犯罪之理由，致疏未就此等部分「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然因本案自始僅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而爭執原審不應對其為有罪之判決，原審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認為「被告趁A女…至…『浴室』提水…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房及腹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未經原審予以審認（被告有罪）之（檢察官起訴）部分，自始非當事人聲明上訴之範圍，而排除在當事人二審攻防對象之外。質言之，本院審理之範圍，乃以經原審審認被告成立犯罪之部分為限。
　㈡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雖以原判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不若錄影畫面之連續播放，而得以完整觀察A女之前後完整反應為由，爭執影像擷圖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3頁）。惟該影像擷圖，乃原審法官（法院）勘驗A女提供之錄影畫面所製作勘驗筆錄之附件，本應與勘驗筆錄之文字部分合併觀察始屬完整；且本院復已當庭一再重複播放A女所提供之錄影畫面，由被告比對原審勘驗筆錄（含附件）後，具體指明原審之勘驗筆錄（含附件）有所缺漏、不符而應補充勘驗之部分於先，再就被告指明部分，偕同被告、檢察官當庭補充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足按（本院卷第183-184、190-191頁），自無被告所質疑該影像擷圖失諸片段之疑慮。職是，被告主張原判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欠缺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取。
三、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及補充理由部分：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㈠A女是外籍人士，表示要跟我和解而不想提告了，為了節省司法資源讓我得以專注照顧母親，我也願意配合，但原審都沒有處理，甚至錯誤阻止我訊問A女，請求撤銷發回原審讓我得以與A女磋商和解，並傳訊A女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㈡原審認定犯罪事實錯誤，蓋由A女遭我碰觸時沒有任何反應，即可知我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之身體部位，只是受限於（A女所使用手機之）拍攝角度，才產生我已實際觸及A女身體之錯覺；㈢更有甚者，本案實際上是A女先以如果我不和她做愛，就不照顧母親，向我強制求愛未果；另外還拿我的大浴巾進到浴室洗好澡後，刻意不穿內褲僅以大毛巾圍腰臀而讓私處走光誘惑我，見我不為所動，則進而褪下圍巾躺在我的床鋪上自撫私處，我仍無動於衷，但因此被迫天天藉故外出採買以躲避A女，A女還發怒質問我是否要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最後才有這齣求愛仙人跳，上述各節除了有我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外，另請求傳訊A女及其主管，以證明我乃是被迫觸扶A女之肥腰虛應故事，且A女遭碰觸後還進而抬起肥腰、自挺肥胸、自嘟肥唇索吻，足徵被告主觀上欠缺性騷擾之犯意。經查：
　㈠就上訴意旨㈠部分：
　1.被告忽而稱「A女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訴）」一情，乃是發生原審審理期日前（庭訊之外），忽而又改稱係在原審審理期日為之。而經本院當庭（反覆）播放原審審理期日錄影（音）畫面關於A女陳述之部分，予被告比對原審審理筆錄進行確認後，被告主張原審審理筆錄記載有所不符、欠缺，而具體聲請勘驗之範圍，依序為（本院卷第236-239頁）：
　　⑴原審審理期日31分42秒至32分31秒中，就被告關於「你是否曾經提前到我家工作，從我衣櫃拿我浴巾洗澡」之提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我是去浴室幫他(指被告，下同)媽媽拿水洗澡，但他在浴室騷擾我，我被水噴溼了，當時我沒有證據不然我也要告他，可是我沒有證據，而且是去幫他媽媽工作，我要工作，被告拿浴巾給我擦乾衣服繼續工作，因為我沒有錄到，所以我沒有辦法告他」（本院卷第244頁，原審卷第76-77頁）。
　　⑵原審審理期日37分0秒至39分35秒，檢察官反詰問時之實質問答內容，除檢察官關於「被告是否在你工作時常常摸你的屁股、胸部」之提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對，他經常都這樣，所以我才想辦法留證據告他，因為前面都沒有證據」外，其餘均同原審筆錄之記載（本院卷第245頁，原審卷第77-78頁）。
　　⑶原審審理期日46分10秒至46分37秒中，關於被告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床鋪區之詳實問答內容為：
　　　法官問：這個床鋪是誰使用的？
　　　A 女答：應該是他吧，我也不知道。
　　　法官問：你去的時候有人在使用這塊區域嗎？
　　　A 女答：沒有（本院卷第245頁，原審卷第79頁）。
　　⑷原審審理期日1時3分45秒起之A女以被害人（告訴人）身分所為陳述，可供明確辨識者為：「…我希望法官可以判重一點…浴室潑水我沒有證據，我不敢跟別人講…我只有跟一個很好的朋友講過這件事…」（本院卷第246頁，原審卷第85頁）。
　　以上各節，乃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44-246頁），是以被告所指明原審審理筆錄之記載，有所不符、欠缺之部分，經當庭勘驗後，俱無被告所稱「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一情，A女經本院勘驗部分之陳述真意乃為：被告乃不時在其照顧被告母親之工作過程中，以摸A女屁股、胸部之手法對A女實施騷擾，其中騷擾行為尚曾發生在A女進到浴室擬提水為被告母親擦澡之際，該次A女因此遭弄濕衣服，但為了完成替被告母親擦澡之工作，乃使用被告交付之浴巾擦乾衣服後繼續工作，但本案之前連同浴室該次之被告種種騷擾舉動，A女均未及蒐證，也不敢跟他人張揚，只曾對最好之朋友提過該情，起初一再隱忍之A女不勝其擾，乃起意使用手機進行本案之錄影蒐證，終於取得證據而得以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刑。
  2.原審審理期日筆錄中，並無任何關於「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等類似內容之記載（原審卷第71-85頁），至經本院當庭勘驗之部分則如前所述，同乏「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之情，是被告上訴意旨所稱「A女曾在原審審理期日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訴）」云云，純屬子虛，並非事實，不足採信；另由本院勘驗所得之A女陳述真意，毋寧係已因被告屢屢騷擾之舉而隱忍許久、困擾甚深，方對本案進行蒐證後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刑，則A女於原審審理期日前，亦應顯乏與被告磋商和解之盤算、計畫，被告另一度空言指稱「A女曾在原審審理期日前，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云云，同屬無據。
　3.由前述勘驗結果，復可知被告另一度抗辯：A女（於原審審理期日）表示沒有任何關涉被告犯嫌之證據，而係想提告其前任看護者云云（本院卷第239頁），亦非事實，顯不足採。
  4.A女既為被告母親之居家照顧服務員，則被告因而藉故索得A女之郵局存摺影本，尚不足為奇，被告徒以其手邊有A女之郵局存摺影本（本院卷第76頁）乙節，遽為A女有意就本案與其磋商和解等推論，亦不可採。準此，被告請求傳訊A女到庭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即顯無調查之必要。
  ㈡就上訴意旨㈡部分：
  1.本案案發過程乃為：被告先是趁A女與被告母親交談時，以左手撫摸A女背部，A女隨即以左手肘頂開被告；再之後，被告左手繼續往下撫摸A女之腰部及臀部，A女則轉身以右手將被告左手撥開；嗣被告（再）以左手撫摸A女左肩，並持續小聲說「沒事沒事…」，A女則以右手揮開被告，惟被告順勢以左手撫摸A女背部，隨後再自A女右後方環抱A女之腰部及臀部，A女往前掙脫並側身朝向被告出聲「什麼沒事」，並以雙手撥開被告後往左閃躲及出聲「你沒事，我有事」；稍後，被告（復）自A女後方以左手撫摸A女腰部、以右手撫摸A女右側胸部，A女將被告右手撥開並往右閃躲；被告復以右手撫摸A女左肩，A女轉身掙脫；被告又進而在A女身後坐下並伸手碰觸A女腰部及臀部，A女往左閃開，被告隨即起身上前，A女轉身面向被告稱「你不要碰我…我是社會局派來照顧你媽媽」，被告以「好好好」回應並發出噓聲示意A女小聲一點（以免驚擾被告母親）各節，乃經原審勘驗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含附件）存卷足憑（原審卷第30、33-37頁）。足見A女當下實有「頂開」、「撥開」、「揮開」、「（轉身）掙脫」、「閃躲（閃開）」被告等一連串之肢體動作，且被告當場復曾以「好好好」之用語，回應A女所提「你不要碰我」之明確要求，苟如被告所辯，被告並未實際碰觸A女身體，而只是拍攝角度造成之錯覺，孰能置信？
　2.復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具體請求重複勘驗之部分，亦明確顯示：當被告以左手碰觸A女左肩時，A女身體明顯抖了一下且有左肩後頂的動作；另於被告碰觸A女臀部時，A女明顯轉身向右，並以右手向後微拍各節，有勘驗筆錄在卷足稽（本院卷第190-191頁），益徵被告確已實際碰觸到A女之左肩、臀部等身體部位，且A女或以抖動身體順勢後頂，或以轉身擺脫再伸手拍打等方式，明確閃躲、阻（制）止被告無訛。被告執意反覆陳稱A女並無任何閃躲等遭碰觸身體後之通常反應，暨進而辯稱於案發當日，其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身體云云（本院卷第191頁），均非事實，不足採取。
  ㈢就上訴意旨㈢部分：
　1.在被告於案發當日每一次碰觸當下，A女乃旋有「頂開」、「撥開」、「揮開」、「（轉身）掙脫」、「閃躲（閃開）」被告等明確之肢體回應，且A女尚另向被告清楚言明切勿再碰觸自己身體之意旨，均業經本院詳予認定如前，則稍具社交經驗之常人，均一望即知A女對被告碰觸之深切厭惡，自不容被告恣意曲解為A女欲迎還拒，甚且別有嘟唇等主動索吻、求愛之舉。
　2.至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經本院當庭勘驗結果，雖顯示均係拍攝乙名短髮女子，惟其中一段短髮女子乃係位於畫面右側而無從辨識其穿著，另一段則見短髮女子起身走動且穿著暴露而露出大腿，然經反覆播放，均未能明確辨識出被告所指稱「短髮女子乃未穿內褲而下半身赤裸，手撫陰部自我發洩，暨手拍枕頭示意被告上床做愛等動作」，及該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左上角標示「2020年11月15日14時13分」等節，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1-192頁），則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顯非案發當日之影像，且影像中之短髮女子究為何人，事實上根本無從辨識，職是，由拍攝時間點、遭拍攝對象等項觀之，該等住處監視錄影畫面，俱核與本案全然無關，自不容被告執此遽為係A女向其強制求愛之虛偽情詞於先，再為其因顧忌A女不照顧母親，方不得已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其主觀上欠缺性騷擾犯意等不實推論於後。
　3.又被告請求本院勘驗之另則影像（下稱「點選廁所照片影像」），則僅顯示：某人開啟手機中之照片APP並點選日期標誌為2020年11月22日之照片1張，點選之後可以看出該照片是拍攝某處之廁所馬桶，且馬桶前方分別擺設有藍色水桶及抹布，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3頁），被告單憑該影像率爾主張確存「A女還發怒質問其是否要迎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一情，再逕為A女於案發前屢屢向其主動求愛之推論，俱顯屬無憑。
　4.承前，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及「點選廁所照片影像」，均無足稍予印證被告關於本案導因於A女主動且強制向其求愛，其方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而欠缺性騷擾主觀犯意等所辯，是其此部分所辯，亦顯屬子虛，要無足取，其為此等不實抗辯聲請傳訊A女及其主管，同無調查之必要。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均非實在，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3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強制觸摸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
甲○○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竟意圖性騷擾，基於乘人不及抗拒而觸摸他人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單一接續犯意，利用A女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之4住處，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在該住處房間內，乘A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之際，接續以手短暫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排除法則，旨在禁止國家機關以違法侵害人民基本權方式取得證據，其規範對象不及於私人。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尚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至因私人違法錄音（影）而受害者，則由國家依刑事實體法處罰私人違法取證行為，以履行國家保護基本權之義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0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A女為蒐證而於被告住處以行動電話之攝影功能拍攝本案經過，縱有侵害被告隱私之可能，亦僅屬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足認係違反被告之任意性所取得，揆諸前述判決意旨，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非為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97年度台上字第356號、第10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就上開具結陳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舉證，自難認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存在，應認證人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均有證據能力（嗣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業經交互詰問，而經合法調查）。
㈢、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證人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均與審判中相符，而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要件不符，應無證據能力。
二、被告甲○○矢口否認有何性騷擾罪犯行，辯稱：告訴人A女對我強制猥褻，強迫我跟A女做愛，我只是迎合A女，假裝喜歡A女，我只有碰到A女的衣服，沒有對A女性騷擾云云。經查：
㈠、被告母親因行動不便，無法自行盥洗，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安排A女至被告住處，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A女因此於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在被告住處房間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一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院卷第28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審理中證述內容相符（院卷第80頁），此情應堪認定。
㈡、A女於前述時、地，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期間，被告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一節，業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並有該影像檔案截圖在卷可稽（院卷第30、34-37頁），是被告曾於前述時、地，利用A女為其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時，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一情，亦堪認定。
㈢、被告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時，A女於遭被告短暫觸摸後，曾有轉身閃躲，並對被告表示「你（即被告）很奇怪」、「你（即被告）不要碰我」等語一情，亦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院卷第36-37頁）。是被告前述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已違反A女意願，而破壞A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屬於基於騷擾意圖之不當觸摸行為一節，亦足認定。　
㈣、被告辯稱：我曾遭到A女強制猥褻、性交，而至警局報案云云。惟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函覆結果略以：被告曾於110年10月2日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派出所提出性騷擾等案告訴，然其提出之監視器檔案，並無被告遭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有該局函文在卷可稽（院卷第53頁）。觀諸該函文檢附之影像截圖（院卷第65-67頁），確實未見被告遭人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且證人A女於審理中證述：我不是影像截圖中的人，印象中我不曾坐到被告住處房間內的床上等語（院卷第79頁）。由此觀之，被告所辯尚難憑採。況前述影像顯示之拍攝日期為110年9月3日，與本案發生之109年11月22日明顯有別，縱被告所辯屬實，亦與被告於前述時、地碰觸A女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具有性騷擾之意圖無涉。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強制觸摸罪，係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所為，非刑法上強制猥褻之偷襲式、短暫性不當觸摸行為。所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而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換言之，性騷擾行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是否滿足性慾則非所問，其侵害之法益，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利用A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接續以短暫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方式之行為，雖未達於妨害A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然由A女於遭被告偷襲觸摸後出現閃躲、出言制止之反應，堪認已破壞A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核其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被告利用A女前往其住處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單一機會，在密接時間，於同一地點所為多次短暫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行為，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欲，竟漠視他人受法律保障之性安寧、平和權益，利用A女前往被告住處為被告母親履行居家照顧勞務期間，以偷襲方式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本案犯行，所為誠不足取。被告犯後否認犯行，增加A女到庭作證之訟累，並使A女須於證述過程中再次回憶被害過程，並於詰問過程中以不當詰問方式造成A女當庭痛哭，可見被告犯後毫無悔悟之意。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83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政璜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0年度易字第338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05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
    被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判處有
    期徒刑7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
    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之說明：
　㈠被告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認定：
　1.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
    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乃為：「如判
    決之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因一部上訴而其
    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亦應成
    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但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倘為無罪、
    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無罪、免訴或不受理部分不生移審
    上訴審之效果而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
    輕被告訟累，且當事人既無意就此部分聲明上訴，將之排除
    在當事人攻防對象之外，亦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爰
    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以資適用。又本項但書所稱『無罪、
    免訴或不受理者』，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一審
    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之諭知者，亦屬之」。
　2.參酌前述立法理由中關於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
    被告訟累，以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說明，則原判決就經檢
    察官以接續犯一罪予以起訴之「被告趁A女…至…『浴室』提水…
    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房及腹
    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部分，固漏未於理
    由內說明被告此等部分不成立犯罪之理由，致疏未就此等部
    分「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然因本案自
    始僅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而爭執原審不應對其為有罪之判
    決，原審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認為「被告趁A女…至…『浴室』提水…
    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房及腹
    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未經原審予以審認
    （被告有罪）之（檢察官起訴）部分，自始非當事人聲明上
    訴之範圍，而排除在當事人二審攻防對象之外。質言之，本
    院審理之範圍，乃以經原審審認被告成立犯罪之部分為限。
　㈡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雖以原判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不若錄影畫面之連續播
    放，而得以完整觀察A女之前後完整反應為由，爭執影像擷
    圖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3頁）。惟該影像擷圖，乃原審
    法官（法院）勘驗A女提供之錄影畫面所製作勘驗筆錄之附
    件，本應與勘驗筆錄之文字部分合併觀察始屬完整；且本院
    復已當庭一再重複播放A女所提供之錄影畫面，由被告比對
    原審勘驗筆錄（含附件）後，具體指明原審之勘驗筆錄（含
    附件）有所缺漏、不符而應補充勘驗之部分於先，再就被告
    指明部分，偕同被告、檢察官當庭補充勘驗無訛，並製有勘
    驗筆錄在卷足按（本院卷第183-184、190-191頁），自無被
    告所質疑該影像擷圖失諸片段之疑慮。職是，被告主張原判
    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欠缺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取。
三、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及補充理由部分：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㈠A女是外籍人士，表示要跟我和解而不
    想提告了，為了節省司法資源讓我得以專注照顧母親，我也
    願意配合，但原審都沒有處理，甚至錯誤阻止我訊問A女，
    請求撤銷發回原審讓我得以與A女磋商和解，並傳訊A女陳述
    請求賠償之數額；㈡原審認定犯罪事實錯誤，蓋由A女遭我碰
    觸時沒有任何反應，即可知我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之身體部
    位，只是受限於（A女所使用手機之）拍攝角度，才產生我
    已實際觸及A女身體之錯覺；㈢更有甚者，本案實際上是A女
    先以如果我不和她做愛，就不照顧母親，向我強制求愛未果
    ；另外還拿我的大浴巾進到浴室洗好澡後，刻意不穿內褲僅
    以大毛巾圍腰臀而讓私處走光誘惑我，見我不為所動，則進
    而褪下圍巾躺在我的床鋪上自撫私處，我仍無動於衷，但因
    此被迫天天藉故外出採買以躲避A女，A女還發怒質問我是否
    要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最後
    才有這齣求愛仙人跳，上述各節除了有我提出之住處監視錄
    影畫面外，另請求傳訊A女及其主管，以證明我乃是被迫觸
    扶A女之肥腰虛應故事，且A女遭碰觸後還進而抬起肥腰、自
    挺肥胸、自嘟肥唇索吻，足徵被告主觀上欠缺性騷擾之犯意
    。經查：
　㈠就上訴意旨㈠部分：
　1.被告忽而稱「A女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
    訴）」一情，乃是發生原審審理期日前（庭訊之外），忽而
    又改稱係在原審審理期日為之。而經本院當庭（反覆）播放
    原審審理期日錄影（音）畫面關於A女陳述之部分，予被告
    比對原審審理筆錄進行確認後，被告主張原審審理筆錄記載
    有所不符、欠缺，而具體聲請勘驗之範圍，依序為（本院卷
    第236-239頁）：
　　⑴原審審理期日31分42秒至32分31秒中，就被告關於「你是
      否曾經提前到我家工作，從我衣櫃拿我浴巾洗澡」之提問
      ，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我是去浴室幫他(指被告，
      下同)媽媽拿水洗澡，但他在浴室騷擾我，我被水噴溼了
      ，當時我沒有證據不然我也要告他，可是我沒有證據，而
      且是去幫他媽媽工作，我要工作，被告拿浴巾給我擦乾衣
      服繼續工作，因為我沒有錄到，所以我沒有辦法告他」（
      本院卷第244頁，原審卷第76-77頁）。
　　⑵原審審理期日37分0秒至39分35秒，檢察官反詰問時之實質
      問答內容，除檢察官關於「被告是否在你工作時常常摸你
      的屁股、胸部」之提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對
      ，他經常都這樣，所以我才想辦法留證據告他，因為前面
      都沒有證據」外，其餘均同原審筆錄之記載（本院卷第24
      5頁，原審卷第77-78頁）。
　　⑶原審審理期日46分10秒至46分37秒中，關於被告住處監視
      錄影畫面床鋪區之詳實問答內容為：
　　　法官問：這個床鋪是誰使用的？
　　　A 女答：應該是他吧，我也不知道。
　　　法官問：你去的時候有人在使用這塊區域嗎？
　　　A 女答：沒有（本院卷第245頁，原審卷第79頁）。
　　⑷原審審理期日1時3分45秒起之A女以被害人（告訴人）身分
      所為陳述，可供明確辨識者為：「…我希望法官可以判重
      一點…浴室潑水我沒有證據，我不敢跟別人講…我只有跟一
      個很好的朋友講過這件事…」（本院卷第246頁，原審卷第
      85頁）。
　　以上各節，乃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按
    （本院卷第244-246頁），是以被告所指明原審審理筆錄之
    記載，有所不符、欠缺之部分，經當庭勘驗後，俱無被告所
    稱「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一情，A女經本院勘驗
    部分之陳述真意乃為：被告乃不時在其照顧被告母親之工作
    過程中，以摸A女屁股、胸部之手法對A女實施騷擾，其中騷
    擾行為尚曾發生在A女進到浴室擬提水為被告母親擦澡之際
    ，該次A女因此遭弄濕衣服，但為了完成替被告母親擦澡之
    工作，乃使用被告交付之浴巾擦乾衣服後繼續工作，但本案
    之前連同浴室該次之被告種種騷擾舉動，A女均未及蒐證，
    也不敢跟他人張揚，只曾對最好之朋友提過該情，起初一再
    隱忍之A女不勝其擾，乃起意使用手機進行本案之錄影蒐證
    ，終於取得證據而得以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刑。
  2.原審審理期日筆錄中，並無任何關於「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
    而不想提告」等類似內容之記載（原審卷第71-85頁），至
    經本院當庭勘驗之部分則如前所述，同乏「A女曾表示有意
    和解而不想提告」之情，是被告上訴意旨所稱「A女曾在原
    審審理期日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訴）」云云
    ，純屬子虛，並非事實，不足採信；另由本院勘驗所得之A
    女陳述真意，毋寧係已因被告屢屢騷擾之舉而隱忍許久、困
    擾甚深，方對本案進行蒐證後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
    刑，則A女於原審審理期日前，亦應顯乏與被告磋商和解之
    盤算、計畫，被告另一度空言指稱「A女曾在原審審理期日
    前，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云云，同屬無據。
　3.由前述勘驗結果，復可知被告另一度抗辯：A女（於原審審
    理期日）表示沒有任何關涉被告犯嫌之證據，而係想提告其
    前任看護者云云（本院卷第239頁），亦非事實，顯不足採
    。
  4.A女既為被告母親之居家照顧服務員，則被告因而藉故索得A
    女之郵局存摺影本，尚不足為奇，被告徒以其手邊有A女之
    郵局存摺影本（本院卷第76頁）乙節，遽為A女有意就本案
    與其磋商和解等推論，亦不可採。準此，被告請求傳訊A女
    到庭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即顯無調查之必要。
  ㈡就上訴意旨㈡部分：
  1.本案案發過程乃為：被告先是趁A女與被告母親交談時，以
    左手撫摸A女背部，A女隨即以左手肘頂開被告；再之後，被
    告左手繼續往下撫摸A女之腰部及臀部，A女則轉身以右手將
    被告左手撥開；嗣被告（再）以左手撫摸A女左肩，並持續
    小聲說「沒事沒事…」，A女則以右手揮開被告，惟被告順勢
    以左手撫摸A女背部，隨後再自A女右後方環抱A女之腰部及
    臀部，A女往前掙脫並側身朝向被告出聲「什麼沒事」，並
    以雙手撥開被告後往左閃躲及出聲「你沒事，我有事」；稍
    後，被告（復）自A女後方以左手撫摸A女腰部、以右手撫摸
    A女右側胸部，A女將被告右手撥開並往右閃躲；被告復以右
    手撫摸A女左肩，A女轉身掙脫；被告又進而在A女身後坐下
    並伸手碰觸A女腰部及臀部，A女往左閃開，被告隨即起身上
    前，A女轉身面向被告稱「你不要碰我…我是社會局派來照顧
    你媽媽」，被告以「好好好」回應並發出噓聲示意A女小聲
    一點（以免驚擾被告母親）各節，乃經原審勘驗明確，並製
    有勘驗筆錄（含附件）存卷足憑（原審卷第30、33-37頁）
    。足見A女當下實有「頂開」、「撥開」、「揮開」、「（
    轉身）掙脫」、「閃躲（閃開）」被告等一連串之肢體動作
    ，且被告當場復曾以「好好好」之用語，回應A女所提「你
    不要碰我」之明確要求，苟如被告所辯，被告並未實際碰觸
    A女身體，而只是拍攝角度造成之錯覺，孰能置信？
　2.復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具體請求重複勘驗之部分，亦明確顯
    示：當被告以左手碰觸A女左肩時，A女身體明顯抖了一下且
    有左肩後頂的動作；另於被告碰觸A女臀部時，A女明顯轉身
    向右，並以右手向後微拍各節，有勘驗筆錄在卷足稽（本院
    卷第190-191頁），益徵被告確已實際碰觸到A女之左肩、臀
    部等身體部位，且A女或以抖動身體順勢後頂，或以轉身擺
    脫再伸手拍打等方式，明確閃躲、阻（制）止被告無訛。被
    告執意反覆陳稱A女並無任何閃躲等遭碰觸身體後之通常反
    應，暨進而辯稱於案發當日，其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身體云
    云（本院卷第191頁），均非事實，不足採取。
  ㈢就上訴意旨㈢部分：
　1.在被告於案發當日每一次碰觸當下，A女乃旋有「頂開」、
    「撥開」、「揮開」、「（轉身）掙脫」、「閃躲（閃開）
    」被告等明確之肢體回應，且A女尚另向被告清楚言明切勿
    再碰觸自己身體之意旨，均業經本院詳予認定如前，則稍具
    社交經驗之常人，均一望即知A女對被告碰觸之深切厭惡，
    自不容被告恣意曲解為A女欲迎還拒，甚且別有嘟唇等主動
    索吻、求愛之舉。
　2.至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經本院當庭
    勘驗結果，雖顯示均係拍攝乙名短髮女子，惟其中一段短髮
    女子乃係位於畫面右側而無從辨識其穿著，另一段則見短髮
    女子起身走動且穿著暴露而露出大腿，然經反覆播放，均未
    能明確辨識出被告所指稱「短髮女子乃未穿內褲而下半身赤
    裸，手撫陰部自我發洩，暨手拍枕頭示意被告上床做愛等動
    作」，及該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左上角標示「2020年11月15日
    14時13分」等節，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1-192
    頁），則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顯非案發當日之
    影像，且影像中之短髮女子究為何人，事實上根本無從辨識
    ，職是，由拍攝時間點、遭拍攝對象等項觀之，該等住處監
    視錄影畫面，俱核與本案全然無關，自不容被告執此遽為係
    A女向其強制求愛之虛偽情詞於先，再為其因顧忌A女不照顧
    母親，方不得已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其主觀上欠缺性
    騷擾犯意等不實推論於後。
　3.又被告請求本院勘驗之另則影像（下稱「點選廁所照片影像
    」），則僅顯示：某人開啟手機中之照片APP並點選日期標
    誌為2020年11月22日之照片1張，點選之後可以看出該照片
    是拍攝某處之廁所馬桶，且馬桶前方分別擺設有藍色水桶及
    抹布，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3頁），被
    告單憑該影像率爾主張確存「A女還發怒質問其是否要迎娶
    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一情，再
    逕為A女於案發前屢屢向其主動求愛之推論，俱顯屬無憑。
　4.承前，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及「點
    選廁所照片影像」，均無足稍予印證被告關於本案導因於A
    女主動且強制向其求愛，其方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而欠
    缺性騷擾主觀犯意等所辯，是其此部分所辯，亦顯屬子虛，
    要無足取，其為此等不實抗辯聲請傳訊A女及其主管，同無
    調查之必要。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均非實在，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3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
度偵字第4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強制觸摸罪，處有期徒
刑柒月。
    事  實
甲○○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竟意圖性騷擾，基於乘
人不及抗拒而觸摸他人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單一接續
犯意，利用A女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之4住處，
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在該住處房間內，乘A女為其
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之際，接續以手短暫觸摸A女臀
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排除法則，旨在禁止國家機關以違法侵害
    人民基本權方式取得證據，其規範對象不及於私人。私人違
    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尚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如其
    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至因私人違法錄音（影）
    而受害者，則由國家依刑事實體法處罰私人違法取證行為，
    以履行國家保護基本權之義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
    0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A女為蒐證而於被告住處
    以行動電話之攝影功能拍攝本案經過，縱有侵害被告隱私之
    可能，亦僅屬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足
    認係違反被告之任意性所取得，揆諸前述判決意旨，應有證
    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
    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
    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
    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
    證據，非為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97年度台上字第356號、第1069號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就上開具結陳述有何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舉證，自難認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存在，應認證
    人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均有證據能力（嗣
    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業經交互詰問，而經合法調查）。
㈢、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證人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均與審判中相符，
    而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
    定要件不符，應無證據能力。
二、被告甲○○矢口否認有何性騷擾罪犯行，辯稱：告訴人A女對
    我強制猥褻，強迫我跟A女做愛，我只是迎合A女，假裝喜歡
    A女，我只有碰到A女的衣服，沒有對A女性騷擾云云。經查
    ：
㈠、被告母親因行動不便，無法自行盥洗，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安排A女至被告住處，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A女因
    此於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在被告住處房間為被告母
    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一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院卷第28頁
    ），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審理中證述內容相符（院
    卷第80頁），此情應堪認定。
㈡、A女於前述時、地，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期間，被告
    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一
    節，業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
    ，並有該影像檔案截圖在卷可稽（院卷第30、34-37頁），
    是被告曾於前述時、地，利用A女為其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
    務而不及抗拒時，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
    部等身體隱私處一情，亦堪認定。
㈢、被告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時，A女
    於遭被告短暫觸摸後，曾有轉身閃躲，並對被告表示「你（
    即被告）很奇怪」、「你（即被告）不要碰我」等語一情，
    亦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院
    卷第36-37頁）。是被告前述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
    、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已違反A女意願，而破壞A女所
    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
    態，屬於基於騷擾意圖之不當觸摸行為一節，亦足認定。　
㈣、被告辯稱：我曾遭到A女強制猥褻、性交，而至警局報案云云
    。惟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函覆結果略以：
    被告曾於110年10月2日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
    派出所提出性騷擾等案告訴，然其提出之監視器檔案，並無
    被告遭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有該局函文在卷可稽（院卷
    第53頁）。觀諸該函文檢附之影像截圖（院卷第65-67頁）
    ，確實未見被告遭人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且證人A女於
    審理中證述：我不是影像截圖中的人，印象中我不曾坐到被
    告住處房間內的床上等語（院卷第79頁）。由此觀之，被告
    所辯尚難憑採。況前述影像顯示之拍攝日期為110年9月3日
    ，與本案發生之109年11月22日明顯有別，縱被告所辯屬實
    ，亦與被告於前述時、地碰觸A女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具有
    性騷擾之意圖無涉。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強制觸摸罪，係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
    之身體所為，非刑法上強制猥褻之偷襲式、短暫性不當觸摸
    行為。所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
    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
    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而所謂「不及抗拒
    」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
    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換言之，性騷擾
    行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是否滿足性慾則非所問，其侵害
    之法益，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
    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利用A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接續以短暫碰
    觸A女臀部、胸部之方式之行為，雖未達於妨害A女性意思自
    由之程度，然由A女於遭被告偷襲觸摸後出現閃躲、出言制
    止之反應，堪認已破壞A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
    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核其所為，係犯性騷擾防
    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被告利用A女前往其住處為
    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單一機會，在密接時間，於同一地
    點所為多次短暫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行為，應論以接續犯
    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欲，竟
    漠視他人受法律保障之性安寧、平和權益，利用A女前往被
    告住處為被告母親履行居家照顧勞務期間，以偷襲方式觸摸
    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本案
    犯行，所為誠不足取。被告犯後否認犯行，增加A女到庭作
    證之訟累，並使A女須於證述過程中再次回憶被害過程，並
    於詰問過程中以不當詰問方式造成A女當庭痛哭，可見被告
    犯後毫無悔悟之意。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院卷第83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9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政璜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338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0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判處有期徒刑7月，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之說明：
　㈠被告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認定：
　1.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立法理由乃為：「如判決之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亦應成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但未經聲明上訴之部分，倘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無罪、免訴或不受理部分不生移審上訴審之效果而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被告訟累，且當事人既無意就此部分聲明上訴，將之排除在當事人攻防對象之外，亦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爰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以資適用。又本項但書所稱『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並不以在主文內諭知者為限，即第一審判決就有關係之部分於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者，亦屬之」。
　2.參酌前述立法理由中關於避免被告受到裁判之突襲，並減輕被告訟累，以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說明，則原判決就經檢察官以接續犯一罪予以起訴之「被告趁A女…至…『浴室』提水…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房及腹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部分，固漏未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此等部分不成立犯罪之理由，致疏未就此等部分「不另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然因本案自始僅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而爭執原審不應對其為有罪之判決，原審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認為「被告趁A女…至…『浴室』提水…自後抱住A女身體，徒手隔著A女之衣服，撫摸A女乳房及腹部…（即發生在浴室之性騷擾犯嫌）」等未經原審予以審認（被告有罪）之（檢察官起訴）部分，自始非當事人聲明上訴之範圍，而排除在當事人二審攻防對象之外。質言之，本院審理之範圍，乃以經原審審認被告成立犯罪之部分為限。
　㈡證據能力之認定：　
　　被告雖以原判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不若錄影畫面之連續播放，而得以完整觀察A女之前後完整反應為由，爭執影像擷圖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3頁）。惟該影像擷圖，乃原審法官（法院）勘驗A女提供之錄影畫面所製作勘驗筆錄之附件，本應與勘驗筆錄之文字部分合併觀察始屬完整；且本院復已當庭一再重複播放A女所提供之錄影畫面，由被告比對原審勘驗筆錄（含附件）後，具體指明原審之勘驗筆錄（含附件）有所缺漏、不符而應補充勘驗之部分於先，再就被告指明部分，偕同被告、檢察官當庭補充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足按（本院卷第183-184、190-191頁），自無被告所質疑該影像擷圖失諸片段之疑慮。職是，被告主張原判決所引用之影像擷圖欠缺證據能力云云，要無足取。
三、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及補充理由部分：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㈠A女是外籍人士，表示要跟我和解而不想提告了，為了節省司法資源讓我得以專注照顧母親，我也願意配合，但原審都沒有處理，甚至錯誤阻止我訊問A女，請求撤銷發回原審讓我得以與A女磋商和解，並傳訊A女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㈡原審認定犯罪事實錯誤，蓋由A女遭我碰觸時沒有任何反應，即可知我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之身體部位，只是受限於（A女所使用手機之）拍攝角度，才產生我已實際觸及A女身體之錯覺；㈢更有甚者，本案實際上是A女先以如果我不和她做愛，就不照顧母親，向我強制求愛未果；另外還拿我的大浴巾進到浴室洗好澡後，刻意不穿內褲僅以大毛巾圍腰臀而讓私處走光誘惑我，見我不為所動，則進而褪下圍巾躺在我的床鋪上自撫私處，我仍無動於衷，但因此被迫天天藉故外出採買以躲避A女，A女還發怒質問我是否要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最後才有這齣求愛仙人跳，上述各節除了有我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外，另請求傳訊A女及其主管，以證明我乃是被迫觸扶A女之肥腰虛應故事，且A女遭碰觸後還進而抬起肥腰、自挺肥胸、自嘟肥唇索吻，足徵被告主觀上欠缺性騷擾之犯意。經查：
　㈠就上訴意旨㈠部分：
　1.被告忽而稱「A女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訴）」一情，乃是發生原審審理期日前（庭訊之外），忽而又改稱係在原審審理期日為之。而經本院當庭（反覆）播放原審審理期日錄影（音）畫面關於A女陳述之部分，予被告比對原審審理筆錄進行確認後，被告主張原審審理筆錄記載有所不符、欠缺，而具體聲請勘驗之範圍，依序為（本院卷第236-239頁）：
　　⑴原審審理期日31分42秒至32分31秒中，就被告關於「你是否曾經提前到我家工作，從我衣櫃拿我浴巾洗澡」之提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我是去浴室幫他(指被告，下同)媽媽拿水洗澡，但他在浴室騷擾我，我被水噴溼了，當時我沒有證據不然我也要告他，可是我沒有證據，而且是去幫他媽媽工作，我要工作，被告拿浴巾給我擦乾衣服繼續工作，因為我沒有錄到，所以我沒有辦法告他」（本院卷第244頁，原審卷第76-77頁）。
　　⑵原審審理期日37分0秒至39分35秒，檢察官反詰問時之實質問答內容，除檢察官關於「被告是否在你工作時常常摸你的屁股、胸部」之提問，A女詳實之回答內容應為：「對，他經常都這樣，所以我才想辦法留證據告他，因為前面都沒有證據」外，其餘均同原審筆錄之記載（本院卷第245頁，原審卷第77-78頁）。
　　⑶原審審理期日46分10秒至46分37秒中，關於被告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床鋪區之詳實問答內容為：
　　　法官問：這個床鋪是誰使用的？
　　　A 女答：應該是他吧，我也不知道。
　　　法官問：你去的時候有人在使用這塊區域嗎？
　　　A 女答：沒有（本院卷第245頁，原審卷第79頁）。
　　⑷原審審理期日1時3分45秒起之A女以被害人（告訴人）身分所為陳述，可供明確辨識者為：「…我希望法官可以判重一點…浴室潑水我沒有證據，我不敢跟別人講…我只有跟一個很好的朋友講過這件事…」（本院卷第246頁，原審卷第85頁）。
　　以上各節，乃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訛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按（本院卷第244-246頁），是以被告所指明原審審理筆錄之記載，有所不符、欠缺之部分，經當庭勘驗後，俱無被告所稱「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一情，A女經本院勘驗部分之陳述真意乃為：被告乃不時在其照顧被告母親之工作過程中，以摸A女屁股、胸部之手法對A女實施騷擾，其中騷擾行為尚曾發生在A女進到浴室擬提水為被告母親擦澡之際，該次A女因此遭弄濕衣服，但為了完成替被告母親擦澡之工作，乃使用被告交付之浴巾擦乾衣服後繼續工作，但本案之前連同浴室該次之被告種種騷擾舉動，A女均未及蒐證，也不敢跟他人張揚，只曾對最好之朋友提過該情，起初一再隱忍之A女不勝其擾，乃起意使用手機進行本案之錄影蒐證，終於取得證據而得以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刑。
  2.原審審理期日筆錄中，並無任何關於「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等類似內容之記載（原審卷第71-85頁），至經本院當庭勘驗之部分則如前所述，同乏「A女曾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之情，是被告上訴意旨所稱「A女曾在原審審理期日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即撤回告訴）」云云，純屬子虛，並非事實，不足採信；另由本院勘驗所得之A女陳述真意，毋寧係已因被告屢屢騷擾之舉而隱忍許久、困擾甚深，方對本案進行蒐證後提告並請求原審對被告從重量刑，則A女於原審審理期日前，亦應顯乏與被告磋商和解之盤算、計畫，被告另一度空言指稱「A女曾在原審審理期日前，向其表示有意和解而不想提告」云云，同屬無據。
　3.由前述勘驗結果，復可知被告另一度抗辯：A女（於原審審理期日）表示沒有任何關涉被告犯嫌之證據，而係想提告其前任看護者云云（本院卷第239頁），亦非事實，顯不足採。
  4.A女既為被告母親之居家照顧服務員，則被告因而藉故索得A女之郵局存摺影本，尚不足為奇，被告徒以其手邊有A女之郵局存摺影本（本院卷第76頁）乙節，遽為A女有意就本案與其磋商和解等推論，亦不可採。準此，被告請求傳訊A女到庭陳述請求賠償之數額，即顯無調查之必要。
  ㈡就上訴意旨㈡部分：
  1.本案案發過程乃為：被告先是趁A女與被告母親交談時，以左手撫摸A女背部，A女隨即以左手肘頂開被告；再之後，被告左手繼續往下撫摸A女之腰部及臀部，A女則轉身以右手將被告左手撥開；嗣被告（再）以左手撫摸A女左肩，並持續小聲說「沒事沒事…」，A女則以右手揮開被告，惟被告順勢以左手撫摸A女背部，隨後再自A女右後方環抱A女之腰部及臀部，A女往前掙脫並側身朝向被告出聲「什麼沒事」，並以雙手撥開被告後往左閃躲及出聲「你沒事，我有事」；稍後，被告（復）自A女後方以左手撫摸A女腰部、以右手撫摸A女右側胸部，A女將被告右手撥開並往右閃躲；被告復以右手撫摸A女左肩，A女轉身掙脫；被告又進而在A女身後坐下並伸手碰觸A女腰部及臀部，A女往左閃開，被告隨即起身上前，A女轉身面向被告稱「你不要碰我…我是社會局派來照顧你媽媽」，被告以「好好好」回應並發出噓聲示意A女小聲一點（以免驚擾被告母親）各節，乃經原審勘驗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含附件）存卷足憑（原審卷第30、33-37頁）。足見A女當下實有「頂開」、「撥開」、「揮開」、「（轉身）掙脫」、「閃躲（閃開）」被告等一連串之肢體動作，且被告當場復曾以「好好好」之用語，回應A女所提「你不要碰我」之明確要求，苟如被告所辯，被告並未實際碰觸A女身體，而只是拍攝角度造成之錯覺，孰能置信？
　2.復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具體請求重複勘驗之部分，亦明確顯示：當被告以左手碰觸A女左肩時，A女身體明顯抖了一下且有左肩後頂的動作；另於被告碰觸A女臀部時，A女明顯轉身向右，並以右手向後微拍各節，有勘驗筆錄在卷足稽（本院卷第190-191頁），益徵被告確已實際碰觸到A女之左肩、臀部等身體部位，且A女或以抖動身體順勢後頂，或以轉身擺脫再伸手拍打等方式，明確閃躲、阻（制）止被告無訛。被告執意反覆陳稱A女並無任何閃躲等遭碰觸身體後之通常反應，暨進而辯稱於案發當日，其並未實際碰觸到A女身體云云（本院卷第191頁），均非事實，不足採取。
  ㈢就上訴意旨㈢部分：
　1.在被告於案發當日每一次碰觸當下，A女乃旋有「頂開」、「撥開」、「揮開」、「（轉身）掙脫」、「閃躲（閃開）」被告等明確之肢體回應，且A女尚另向被告清楚言明切勿再碰觸自己身體之意旨，均業經本院詳予認定如前，則稍具社交經驗之常人，均一望即知A女對被告碰觸之深切厭惡，自不容被告恣意曲解為A女欲迎還拒，甚且別有嘟唇等主動索吻、求愛之舉。
　2.至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經本院當庭勘驗結果，雖顯示均係拍攝乙名短髮女子，惟其中一段短髮女子乃係位於畫面右側而無從辨識其穿著，另一段則見短髮女子起身走動且穿著暴露而露出大腿，然經反覆播放，均未能明確辨識出被告所指稱「短髮女子乃未穿內褲而下半身赤裸，手撫陰部自我發洩，暨手拍枕頭示意被告上床做愛等動作」，及該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左上角標示「2020年11月15日14時13分」等節，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1-192頁），則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顯非案發當日之影像，且影像中之短髮女子究為何人，事實上根本無從辨識，職是，由拍攝時間點、遭拍攝對象等項觀之，該等住處監視錄影畫面，俱核與本案全然無關，自不容被告執此遽為係A女向其強制求愛之虛偽情詞於先，再為其因顧忌A女不照顧母親，方不得已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其主觀上欠缺性騷擾犯意等不實推論於後。
　3.又被告請求本院勘驗之另則影像（下稱「點選廁所照片影像」），則僅顯示：某人開啟手機中之照片APP並點選日期標誌為2020年11月22日之照片1張，點選之後可以看出該照片是拍攝某處之廁所馬桶，且馬桶前方分別擺設有藍色水桶及抹布，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3頁），被告單憑該影像率爾主張確存「A女還發怒質問其是否要迎娶古巴外勞，甚至不惜使用毛巾堵塞浴室內之馬桶」一情，再逕為A女於案發前屢屢向其主動求愛之推論，俱顯屬無憑。
　4.承前，被告所提出之住處監視錄影畫面（共2段），及「點選廁所照片影像」，均無足稍予印證被告關於本案導因於A女主動且強制向其求愛，其方被迫碰觸A女以虛應故事而欠缺性騷擾主觀犯意等所辯，是其此部分所辯，亦顯屬子虛，要無足取，其為此等不實抗辯聲請傳訊A女及其主管，同無調查之必要。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均非實在，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莊珮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3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40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強制觸摸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  實
甲○○於民國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竟意圖性騷擾，基於乘人不及抗拒而觸摸他人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單一接續犯意，利用A女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5樓之4住處，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在該住處房間內，乘A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之際，接續以手短暫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刑事訴訟法之證據排除法則，旨在禁止國家機關以違法侵害人民基本權方式取得證據，其規範對象不及於私人。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尚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至因私人違法錄音（影）而受害者，則由國家依刑事實體法處罰私人違法取證行為，以履行國家保護基本權之義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0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A女為蒐證而於被告住處以行動電話之攝影功能拍攝本案經過，縱有侵害被告隱私之可能，亦僅屬私人違法錄音（影）所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足認係違反被告之任意性所取得，揆諸前述判決意旨，應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非為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97年度台上字第356號、第10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既未就上開具結陳述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舉證，自難認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存在，應認證人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陳述均有證據能力（嗣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業經交互詰問，而經合法調查）。
㈢、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證人A女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均與審判中相符，而非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要件不符，應無證據能力。
二、被告甲○○矢口否認有何性騷擾罪犯行，辯稱：告訴人A女對我強制猥褻，強迫我跟A女做愛，我只是迎合A女，假裝喜歡A女，我只有碰到A女的衣服，沒有對A女性騷擾云云。經查：
㈠、被告母親因行動不便，無法自行盥洗，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安排A女至被告住處，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A女因此於109年11月22日17時30分許，在被告住處房間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一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院卷第28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審理中證述內容相符（院卷第80頁），此情應堪認定。
㈡、A女於前述時、地，為被告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期間，被告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一節，業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並有該影像檔案截圖在卷可稽（院卷第30、34-37頁），是被告曾於前述時、地，利用A女為其母親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而不及抗拒時，接續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一情，亦堪認定。
㈢、被告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時，A女於遭被告短暫觸摸後，曾有轉身閃躲，並對被告表示「你（即被告）很奇怪」、「你（即被告）不要碰我」等語一情，亦據本院勘驗A女以行動電話拍攝之影像檔案確認無誤（院卷第36-37頁）。是被告前述徒手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已違反A女意願，而破壞A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屬於基於騷擾意圖之不當觸摸行為一節，亦足認定。　
㈣、被告辯稱：我曾遭到A女強制猥褻、性交，而至警局報案云云。惟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函覆結果略以：被告曾於110年10月2日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一心路派出所提出性騷擾等案告訴，然其提出之監視器檔案，並無被告遭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有該局函文在卷可稽（院卷第53頁）。觀諸該函文檢附之影像截圖（院卷第65-67頁），確實未見被告遭人強制猥褻、性交之畫面，且證人A女於審理中證述：我不是影像截圖中的人，印象中我不曾坐到被告住處房間內的床上等語（院卷第79頁）。由此觀之，被告所辯尚難憑採。況前述影像顯示之拍攝日期為110年9月3日，與本案發生之109年11月22日明顯有別，縱被告所辯屬實，亦與被告於前述時、地碰觸A女之行為，主觀上是否具有性騷擾之意圖無涉。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強制觸摸罪，係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之身體所為，非刑法上強制猥褻之偷襲式、短暫性不當觸摸行為。所謂「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而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害人對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換言之，性騷擾行為意在騷擾觸摸之對象，是否滿足性慾則非所問，其侵害之法益，未達於妨害性意思之自由，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9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利用A女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機會，接續以短暫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方式之行為，雖未達於妨害A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然由A女於遭被告偷襲觸摸後出現閃躲、出言制止之反應，堪認已破壞A女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核其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強制觸摸罪。被告利用A女前往其住處為其母提供居家照顧服務之單一機會，在密接時間，於同一地點所為多次短暫碰觸A女臀部、胸部之行為，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欲，竟漠視他人受法律保障之性安寧、平和權益，利用A女前往被告住處為被告母親履行居家照顧勞務期間，以偷襲方式觸摸A女臀部、胸部及腰部、背部等身體隱私處之行為，為本案犯行，所為誠不足取。被告犯後否認犯行，增加A女到庭作證之訟累，並使A女須於證述過程中再次回憶被害過程，並於詰問過程中以不當詰問方式造成A女當庭痛哭，可見被告犯後毫無悔悟之意。兼衡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83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